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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股章程載有前瞻性陳述。除過往事實的陳述外，本招股章程所載涉及（包
括但不限於）本集團未來財務狀況與經營業績、策略、計劃、宗旨、目的及目標、
本集團所參與或擬參與巿場的未來發展的所有陳述，以及任何以「相信」、「預期」、
「旨在」、「有意」、「將會」、「或會」、「預測」、「尋求」、「應會」或類似字眼或反義
詞為開頭或結尾或當中使用上述字眼的陳述，均屬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陳述涉
及已知及未知風險、不確定因素及其他因素、部分不受本集團控制，可能導致本集
團的實際業績、表現或成果或行業業績與前瞻性陳述所表達或暗示的任何未來業
績、表現或成果存在重大差異。該等前瞻性陳述以關於本集團現時及未來業務策略
及本集團日後經營環境的多項假設為依據。可導致本集團實際表現或成果與前瞻性
陳述所載述者有重大差異的重要因素包括：

‧  體育用品零售業的週期變化及未來發展；

‧  本集團生產及銷售產品的市場競爭激烈；

‧  財務狀況及表現；

‧  整體政治及經濟環境，尤其與中國有關者；

‧  行業的擴張、整合或其他趨勢；

‧  本集團零售業務或生產過程或會由於天災人禍而中斷；

‧  匯率波動及法律制度不斷演變，尤其與中國有關者；

‧  包括關稅和環保法規的規例及限制；

‧  更改本集團的擴張計劃及資本開支用途；

‧  中國政府調控經濟增長而採取的宏觀措施；及

‧  難以實現本集團業務計劃及策略的利益。

可能導致實際表現或成果出現重大差異的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本招股章程
「風險因素」一節及其他部分提述的因素。謹請  閣下切勿過份信賴前瞻性陳述，因
為前瞻性陳述僅反映管理層於本招股章程日期的見解。本集團概不承擔因出現新資
料、未來事件或其他情況而更新或修訂任何前瞻性陳述的責任。鑑於該等風險、不
確定因素及假設，本招股章程所述的前瞻性事項可能不會發生。




